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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 

港口国措施协定》第六部分项下特设工作组职责范围 

背 景 

1. 粮农组织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

国措施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第21条要求该协定各缔约方

充分认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按照该协定执行港口国措施方面的特殊

需求。该条第6款要求各缔约方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定期向各缔约方

就供资机制进行报告和提出建议。 

特设工作组的设立 

2. 特设工作组根据《协定》第21条第6款设立。 

3. 特设工作组应由各缔约方代表组成。 

4. 特设工作组在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通过到会缔约方投票简单多数的方

式从缔约方中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两年，其中一人须为来自发展中

缔约方的代表。 

5. 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应向特设工作组提供服务。 

观察员 

6. 以下方面应有资格作为观察员参加特设工作组的会议： 

(a) 签署方和有意成为《协定》缔约方的所有其他非缔约方； 

(b) 职责包括处理港口国措施的政府间组织； 

(c) 表明与《协定》存在利害关系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7. 观察员经主席同意后可以在特设工作组发言。 

8. 观察员不得参加决策。 

特设工作组的职能 

9. 特设工作组应就下列问题向缔约方进行报告和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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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一个供资机制； 

(b) 使用供资机制的优先重点； 

(c) 确定粮农组织在谋求对供资机制自愿捐款方面应接洽的国家、政府间组

织、国际金融机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各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基金

会以及自然人和法人。 

特设工作组会议 

10. 特设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应在《协定》生效后90至120日期间在粮农组织

总部召开，此后每隔一年召开一次，最好与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会议

在粮农组织总部前后衔接安排。任何缔约方均可请求另行召开特设工

作组会议，该请求时经三分之一或以上缔约方同意即可召开。 

费 用 

11. 与会者参加特设工作组会议应自负费用或自筹参会资金。《协定》发

展中缔约国的代表参加会议可以由第9(a)段所指的机制资助。 

12. 特设工作组的行政费用应由第9(a)段所指的机制支付。 

13. 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应就第12段所指的费用的使用情况编制报

告并提交特设工作组。 

会议语言 

14. 原则上特设工作组会议应用英语进行，涉及特设工作组工作的文件应

以英文编写。 

对特设工作组活动的总体报告 

15. 由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编写的特设工作组活动总体报告应提交

各缔约方并提交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会议供参考。 

决 策 

16. 虽然第4段对选举主席和副主席的程序做出了规定，但特设工作组的决

定应由特设工作组会议参会缔约方达成共识的方式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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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和审查 

17. 如确有需要，本职责范围可由各缔约方进行修订。 

18. 各缔约方应在《协定》第24条的框架下对特设工作组的活动进行审

查，以便对本职责范围的实施有效性进行评估和评价。 

信息公开 

19. 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应在粮农组织网站提供有关特设工作组的信

息，包括根据本职责范围第15段规定所提供的报告。 

 


